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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光合科技有限公、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政管理(商标)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152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湖南光合科技有限公

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潇湘中路298号曙光泊岸锦园10栋1202房。

法定代表人：易迪姣，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住

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铁峰，该局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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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行政管理（商标） 点击了解更多 （2020）最高法行申15230号



再审申请人湖南光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合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

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115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光合公司申请再审称，1.第33285893号“战车”商标（以

下简称诉争商标）与第5923684号“CHARIOT”商标（以下简称引证商标一）在读音、含义、排列方式、整体构成上存在明显

区分，不构成近似；光合公司主动放弃诉争商标在“1206手推车、1207马车、1208充气轮胎、1211气泵（运载工具附件）”商品

上的驳回复审申请，其余保留商品与第6099840号“战车”商标（以下简称引证商标二）核定使用商品不构成类似。故一、二审法

院认定诉争商标的注册和使用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情形错误。2.引证商标一在

“陆.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器、补内胎用全套修理工具”商品上已经被撤销，引证商标一在上述商品上不再构成诉争商标在先

权利障碍。综上，光合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向本院

申请再审。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意见称，商评字［2019］第184789号《关于第33285893号“战车”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作出时，引证

商标一、二仍为有效的在先注册商标。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构成相同或类似服务上的近似商标，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再审审查阶段，光合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商评字[2020]第191862号《关于第5923684号“CHARIOT”商标撤销复

审决定书》，拟证明引证商标一在部分核定商品上被撤销注册，不再对诉争商标在相关商品上的注册构成权利障碍。

本院经审查查明，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商评字[2020]第191862号《关于第5923684号“CHARIOT”商标撤销复

审决定书》，决定引证商标一在“汽车内胎、车轮外胎胎面(轮皮带)、自行车、三轮车车胎、充气外胎(轮胎)、翻新轮胎用胎

面、飞机轮胎、车辆实心轮胎、车辆轮胎”商品上的注册予以维持，在其余商品上的注册予以撤销。2021年1月13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在第1727期《商标公告》上刊登《注册商标撤销公告》，依法公告引证商标一在“补内胎用全套修理工具、陆.空.水或铁路

用机动运载器”商品上的注册被撤销，引证商标一在上述商品上的商标专用权自公告之日起终止。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审判决认定诉争商标属于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情形而应当驳回其注册申请是否正

确。

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

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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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引证商标一为英文“CHARIOT”，通常情况下翻译为“战车”，引证商标二为汉字“战车”，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

在含义上相同，与引证商标二文字构成相同，故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构成相同或近似商标。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陆.空.

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摩托车、自行车、手推车、马车、充气轮胎、补内胎用全套工具、热气球、船、气泵（运载工具附

件）”商品与引证商标一、二核定使用商品在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功能用途等方面相近。虽然引证商标一在“陆.

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器、补内胎用全套修理工具”商品上的注册已经被撤销，但引证商标一在“汽车内胎、车轮外胎胎面(轮

皮带)、自行车、三轮车车胎、充气外胎(轮胎)、翻新轮胎用胎面、飞机轮胎、车辆实心轮胎、车辆轮胎”商品上仍为有效状态，

上述商品与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在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功能用途等方面亦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构成类似商品。

此外，光合公司在再审申请中称其主动放弃诉争商标在“手推车、马车、充气轮胎、气泵（运载工具附件）”商品上的驳回复审

申请，但其未放弃的其余商品与引证商标二核定使用的商品在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功能用途等方面相近，构成类似

商品。故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仍构成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的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相同或近似商标，引证商标一在部分商品

上被撤销的事实以及光和公司放弃部分商品的注册申请均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认定，光合公司的相关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光合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湖南光合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艳芳

审判员　　晏　景

审判员　　李　丽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曹佳音

书记员张栗萌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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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 |
|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 | 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 | 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系统场景导航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邮编：100745    总机：010-67550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23036号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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